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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內政部釋示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修正後，備有信徒名冊

未定有章程之寺廟，如寺廟負責人亡故，如何召開信徒大

會疑義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2年10月14日台內民字第102032631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24點、第17點規定：「本須知修正

施行前，登記有案之寺廟，除公建寺廟及私人建立並管理

之私建寺廟外，未定有組織或管理章程者，寺廟負責人於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信徒或執事名冊後，應即召開

會議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。寺廟負責人應檢附前項會議紀

錄及組織或管理章程，報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函轉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查合於法

令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組織或管理章程加

蓋印信後，函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發還寺廟。」、「

寺廟負責人應依組織或管理章程規定，召開信徒或執事會

議，選舉管理或監察組織成員。」爰依上開規定，本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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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施行前，登記有案之寺廟，除公建及私人建立並管理

之私建寺廟外，備有信徒名冊未定有章程者，寺廟負責人

應召開信徒大會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，依組織或管理章程

規定改選管理或監察組織成員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如備有信徒名冊未定有章程之寺廟負責人死亡，將導致該

寺廟無法依上開規定召開信徒大會、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

及選舉管理或監察組織成員，爰為輔導寺廟正常運作，可

由全體信徒10分之1以上連署推選信徒擔任召集人，報經

主管機關備查後，由該召集人依上述說明儘速辦理召開信

徒大會、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及依章程規定選舉管理或監

察組織成員等事宜。

四、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召集人，後續辦理事項涉及訂定組織或

管理章程、管理或監察組織成員選任等重大事項，為使信

徒妥適行使職權，爰請貴公所輔導該召集人於開會前排定

議程，並檢附議程及相關資料通知全體信徒及副知主管機

關後，再行於會議當日依議程進行。

五、內政部101年5月15日台內民字第1010185506號函停止適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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